
 

公告：2025年度申請華語獎學金 

 

一、 台灣教育部設立並資助華語獎學金（HES）計畫，旨在支持外國學生學習中

文，並加深其對台灣文化和社會發展瞭解，促進國際交流。 

二、 本計畫獲獎者每月補助新台幣 25,000 元，惟因第 1 筆獎學金是在赴台開始研

習後約 1 到 1 個半月後核發(期間相關機構需時間處理有關匯款及檢查學生出

勤情形)，所以獲獎者須先行負擔相關費用（學費、住宿費和生活費）。 

三、 申請候選者必須在申請表註明所需研習期限，惟最終決定將由駐俄羅斯代表

處根據審查過程結果核定，核定結果將於 2025 年 6 月在駐俄羅代表處官網公

佈。獎學金核配期限如下： 

1）2個月（短期暑期課程－2025年 7月至 8月） 

2）3個月（相當於台灣語言中心一學期上課時間） 

3）6個月 

4）9個月 

5）12個月 

四、 申請起訖日期及受理時間：2025年 4月 1日至 5月 31日。週一至週五(10：00

至 17：00)，下午 1時至 2時為休息時間。 

五、 申請者須是俄羅斯聯邦或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公民，年齡在 18 歲以上，擁有中

等（完整）普通教育證書或高等教育文憑，學業成績優異，道德品質優良。 

六、 以下人員不具申請參加本計畫資格： 

1) 中華民國（台灣）國民。 

2) 已註冊並開始在台灣之語言中心及相關大學攻讀學位課程之學生或畢業生。 

3）曾獲華語獎學金或台灣獎學金者。 

4) 參加外國與台灣教育機構間學術交換計畫者。 

5) 現正接受台灣政府或教育機構其他財務補助者。 

七、 申請程序：申請者須從公告所附名單中選擇 1所語言中心，於向駐俄羅斯代表

處教育組遞交本獎學金申請時提供研習申請文件（所需文件可自台灣相關大

學網站下載）。 

八、 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清單： 

1）華語文獎學金申請表（請詳公告附件）。 

2）護照首頁影本。 

3）下載已填具語言中心申請表影本或入學通知（倘已收到）。 

4）經公證過之文憑/證書（最近獲得之教育文憑）副本，並附英文成績單。倘

仍為在校生，除證書副本外，尚須提供在校學業成績（就讀大學用印和經過

公證的英文翻譯），以及學習地點證明。 

5）2 封英文或中文推薦信，需有推薦人簽名和機構用印（儘可能提供機構用

印文件）。 

6）簽署同意參與 HES承諾書（請詳公告附件）。 

7）漢語作為外語考試 TOCFL證書影本（非必要選項）。 



九、 文件須親自遞交或經由快遞郵寄至以下地址： 123001 俄羅斯莫斯科

Yermolaevsky Pereulok 25 號 5 樓 。 請 提 前 透 過 電 郵

(taiwanscholarship.ru@gmail.com)預約遞件日期和時間。不接受經電子郵件提

出之申請。 

十、 倘有疑問聯絡資訊： 

電話：+7-495-909-37-86轉分機 514 

電子郵件：taiwanscholarship.ru@gmail.com 

          本計畫英文資訊查詢 - 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web/pages.aspx?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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